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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景名胜区是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比较集中，环境

优美，可供人游览或者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风景名胜

区是可以进行适当开发建设活动的，这里就涉及修建电梯、索

道、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酒店宾馆等为风景名胜区服务的

设施项目，以及非风景名胜区服务设施项目但又不可避免涉及

的高速、管线、水库等重大区域工程项目和民生项目。目前针

对风景名胜区内哪些项目属于重大建设工程范畴模糊，没有明

确的定义界定，本文结合贵州省情及工作总结，尝试对风景名

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标准做深入分析，以期在未来标准规范中

可以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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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研究背景

广义的重大建设工程包含的面很广，基本上涉及投资、开

发、建设等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通常可

分为国家级重大建设工程和地方级重大建设工程。但在风景名

胜区这样一个特殊的保护地类型里，重大建设工程定义及范畴

一直是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关心关注的问题。

2006年，国务院颁发《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八条规

定“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

项目的选址核准方案应当报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核准。”后经

行政审批事项下放，2014年12月住建部下发《关于做好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选址方案核准工作的通知》

（建办城函[2014]53号），将核准权限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住

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2007年，贵州省发布《贵州省风景名胜区条理》，第

二十七条规定“修建索道、缆车等涉及公共安全和资源保护利

用的重大建设工程，其项目选址，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应

当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由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审查，按国家有关规定核发选址意见书；在省级风景名胜

区的，应当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核发选址意见书。”

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内容最为重要的当属重大建设工程项

目，但《风景名胜区条例》《贵州省风景名胜区条例》或其他

规范性文件并未对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给出明确的

定义或范畴。2016年11月贵州省住建厅印发《贵州省风景名胜

区内建设项目选址办理指南》，针对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

程有了相关界定：（1）铁路、公路、水库、桥梁、电梯、索

道、缆车、缆线、管道；（2）大型文化、体育与游乐设施；

（3）宾馆建筑等住宿、餐饮设施、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

（4）由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重大建设工

程。同时明确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经批准的总体

规划或详细规划，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的重大建设项目，由市

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据核准批复核发选址意见书；省级风景

名胜区内的重大建设项目，由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据核准

批复核发选址意见书。

《贵州省风景名胜区内建设项目选址办理指南》对重大建

设工程有了一定的界定，但实施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问题。

从项目性质上判断为重大建设项目，但从规模上没有明确的界

定，如多大规模的停车场可以不算作重大建设工程？多少规模

长度的地埋管线可以不算作重大建设项目？公路中县乡道改造

算不算重大建设工程？等等，似乎在性质、类别界定后，还缺

少了规模、投资额上的一些相关界定，导致地方政府和行业行

政主管部门常常无法准确判定，也从而导致了一些无法界定的

项目都统一按照重大建设工程完善相关手续，增加了项目建设

前期办理时间和经费。所以，本文尝试对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

设工程标准做分析，建议按风景名胜区自身建设旅游服务设施

类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和非风景名胜区服务设施项目但又不可避

免涉及的高速、管线、水库等重大区域工程项目和民生项目分

类，从性质+规模或投资描述来做进一步的界定。

二、重大建设工程标准建议

风景名胜区自身建设旅游服务设施类重大建设工程包含：

（1）垂直电梯、扶梯、索道、缆车、溜索、玻璃栈道、小火

车轨道、直升机与热气球等的停降场地以及大型文化娱乐与体

育设施，这类重大建设工程不论规模和投资额度，在符合规划

的前提下均需要按照重大建设工程通过单独专题论证同意后方

可批复建设；（2）宾馆建筑等住宿、餐饮设施、游客服务中

心、大型停车场、文博展览馆、疗养院等，这类重大建设工程

不论规模和投资额度，如果在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中已经布局

落实，则不需要再单独专题论证，否则按照重大建设工程通过

单独专题论证同意后方可批复建设；（3）风景名胜区范围内

原有三级以上公路、小型水利工程设施、1公里以上电力缆线

管道等在自然保护地优化调整中尚未调出的建设工程，涉及改

扩建等均需按照重大建设工程通过单独专题论证同意后方可批

复建设，这些规模之下的视为非重大建设工程，改扩建无须单

独专题论证；（4）以上未提及的风景名胜区内旅游服务设施

项目视为非重大建设工程。

非风景名胜区服务设施项目但又不可避免涉及的重大区域

工程和民生工程包含：铁路、等级公路、水库、电站、桥梁、

缆线、电力管线、热力管道等，这些项目在充分论证选线（选

址）后还是无法绕避风景名胜区的，不论规模和投资额度，均

需按照重大建设工程通过单独专题论证同意后方可批复建设。

三、结语

重大建设工程标准一直以来就备受关注，从发展和改革

委角度来说更偏重于直接采用投资额来度量。在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

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及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

的函》（自然资函〔2020〕71号）等相关文件发布后，对于自

然保护地体系中风景名胜区（下一步叫风景自然公园）这类保

护地类型，希望通过本文的探索后，对风景名胜区重大建设工

程的标准有更进一步的研究与认识，更利于今后的管理工作开

展。关于重大建设工程标准还有更多的内涵和外延，希望在今

后的工作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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